
杭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企业分级分类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按照 《关于严格专利保护的若干意见》(国知发

管字〔2016〕93 号）、 《关于开展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

的通知》（国知发管字〔2016〕92 号）和《专利领域严重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办法（试行）》（国知发保字〔2019〕

52 号）等相关工作要求，为发挥杭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以

下简称“杭州中心”）专利快速预审工作支撑产业创新发展

的积极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主要适用于对杭州中心申请备案和备案

完成的创新主体的分级分类管理工作，为相关工作提供指导

依据。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备案主体，是指在杭州中心受理范

围内，提出备案申请审核和已经通过备案申请审核的企事业

法人单位。 

第四条 本办法中的分级分类管理，是指综合企业创新

研发能力、经营规模、所属行业特征、知识产权管理能力、

资质及获奖荣誉、违法失信及纠纷情况等因素，利用综合性

数据系统确定备案主体信用等级并分类，对企业实施差异化、



精准化服务。 

第五条 备案主体分级分类管理工作遵循协同配合、量

化评价、动态管理的原则，对于违反本办法、干扰影响杭州

中心工作的，杭州中心将对其采取警告、暂停服务等限制措

施。 

 

第二章 备案审核 

 

第六条 对于新申请的备案主体，如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系统将自动通过审核。 

（一） 各级高新技术企业； 

（二） 各级企业研究中心、研究院； 

（三） 各级专精特新企业、市级重点拟上市企业； 

（四） 各级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 

（五） 获得各级科技进步奖、各级专利奖的创新主体； 

（六） 具有研究职能的科创平台及事业单位。 

以上条件都不符合的备案主体，则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

件才能通过系统自动审核： 

（一） 注册资本大于 100 万元； 

（二） 注册时间大于 6 个月； 

（三） 机构人数大于 20 人； 

（四） 已申请过专利。 

第七条 对于初次自动审核未通过的备案主体，则需提

供附加说明材料，以说明企业存在对应预审需要的研发情况



（能力和研发事实），可提供材料包括不限于： 

（一）企业研发情况介绍（例如研发经费情况、研发产

品介绍、生产销售数据等）； 

（二）有社保的企业技术团队组成（例如属于引进或培

养的 151/131、521 等高层次人才类型，团队人员学历工作经

历证明等）； 

（三）企业投资关联关系（例如属于规上企业或已备案

企业关联企业）； 

（四）企业承担国家、省、市级研究课题（项目）或参

与国家、省、市或行业标准制修订等； 

（五）属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引进项目等其他相关介绍

材料等。 

    第八条 所有在线提交的申请表单和说明材料均需要申

请人盖章，申请人有责任审慎核实提交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

性，因申请人主观原因导致材料不符合要求，造成备案主体

经二次审核后仍未通过的，将限制相关申请人再次提交备案

申请。 

 

第三章 主体分类 

 

第九条 分级系统数据主要从以下渠道采集： 

（一）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在行

政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 



（二） 各备案主体盖章报送的信息； 

（三） 杭州中心预审审查员反馈的失信信息； 

（四） 其他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公布、反馈的信

息。 

企业全权委托代理机构处理备案等相关事宜时，代理机

构行为视同为其代理企业的行为。 

第十条 备案主体等级从高到低划分为 A （重点）、B （鼓

励）、C （普通）、D （暂停），分类由系统根据规则自动完成。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为 D 类主体： 

（一） 国知局通报存在非正常申请的； 

（二） 被市场监督管理局列入异常经营名单的； 

（三） 在杭州中心提交材料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等不

良信用行为的； 

（四） 干扰或不配合保护中心常规工作，提醒告知后仍

不配合的。 

第十一条 通过审核的备案主体，自动划分为C类主体。 

第十二条 C 类主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申请提升

等级为 B 类主体： 

（一） 积极支持杭州中心的各项工作； 

（二） 信用良好，按时提交预约案件（累计≥5）； 

（三） 案件质量优秀、无掉标、授权率≥90%（累计≥

5）； 

第十三条 B 类主体，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可申请升级

为 A 类主体： 



（一） 获评国家级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 

（二）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专利银奖以上或省级

科技进步二等奖、专利奖一等以上； 

（三） 团队有杭州市 B 类及以上人才引进项目； 

（四） 成为市级重点拟上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五） 省部级以上项目主要参与者、首台套、卡脖子技

术清单企业； 

（六） 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重点领域重点引进企业。 

 

第四章 结果运用 

 

第十四条 对于 A 类主体，杭州中心可根据创新主体需

要给予一事一议的重点服务支持，包括专利预审申请优先集

中处理、维权援助支持优先受理等。 

对于 B 类主体，杭州中心在预审申请量上给予政策优先

倾斜支持。 

对于 C 类主体，杭州中心按照工作标准规范做好服务支

持。 

对于 D 类主体，杭州中心将根据国知局有关工作要求，

暂停相关预审和其他协同保护工作服务事项，并将有关信息

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存档。 

第十五条 对于 A、B 类主体，杭州中心将根据实际业务

开展情况对其进行动态调整，每半年开展一次等级调整认定。 

对于 D 类主体，消除相关不良情况后，提出申请并通过



杭州中心评议审核方可恢复为 C 类主体。恢复后一年内，该

备案主体为杭州中心重点数据监测对象，期限内再次出现违

反相关规定的情形，则取消备案资格并上报国家局系统。 

第十六条 杭州中心负责备案主体备案审核、复核、更新

材料等的审查工作。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杭州中心负责解释。本办法自正式

发布之日起施行。 

 

 

 

 

杭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